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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１.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21年莆田市流通领域车用柴油市级监督抽查，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与定义、检验依据、抽样要求、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原则。
注：针对特殊情况的专项抽查可参照执行。
2. 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见表1。
表1 车用柴油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
	产品范围

	车用柴油
	5号、0号、10号、20号、35号、50号车用柴油



3． 术语与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9147-2016车用柴油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
经网上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的现行有效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抽样要求
5.1　抽样方法
在市场待销产品中，根据产品的销售单元，同一规格、型号、批次的产品。所抽取的产品应是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
抽样方法应根据被抽查产品的堆放形式、批量大小而定。一般按照GB/T 10111规定的程序，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利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产生随机数进行抽样。堆垛装箱的产品亦可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5.2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5.3　抽样数量
根据本细则规定的检验要求，同种型号规格产品抽取的样品数量为4 L，其中2 L为检验样品，2 L为备用样品。
5.4样品处置
5.4.1抽取的样品连同其原包装和使用说明用清洁的包装袋（箱）密封包装后加贴封条封样。包装的方式应能防止样品在运送过程中损坏或被污染，封样的方式应能有效防止未经授权的拆封。
5.4.2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由抽样人员负责携带或寄送至承检机构，备用样品放置在被抽检商家。
5.5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加油站（点）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加油站（点）上一年度车用柴油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加油站（点）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加油站（点）确认。
5.6抽样费用
付费购买，或由被抽样商家无偿提供。
5.7　注意事项
5.7.1若产品明示的执行标准为经备案的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应要求被抽查加油站（点）提供其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文本。
5.7.2如果被抽查产品标识信息不全，必须在抽样单上填写该产品的技术参数（必要的参数加以说明）等信息，并由加油站（点）盖章或签字确认。
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3。
表3车用柴油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及条款
	检验方法
及条款
	重要程度类别
	备注

	1
	密度
	GB19147-2016
	GB/T 1884-2000
GB/T 1885-1998
SH/T 0604-2000
	B
	

	2
	馏程
	GB19147-2016
	GB/T 6536-2010
	B
	

	3
	十六烷指数
	GB19147-2016
	SH/T 0694-2000
	B
	

	4
	闪点
	GB19147-2016
	GB/T 261-2008
	B
	

	5
	硫含量
	GB19147-2016
	SH/T 0689-2000
	B
	

	6
	凝点
	GB19147-2016
	GB/T 510-2018
	B
	

	7
	多环芳烃
	GB19147-2016
	SH/T 0806-2008
	B
	

	8
	脂肪酸甲酯含量
	GB19147-2016
	NB/SH/T 0916-2015
	B
	

	9
	润滑性
	GB19147-2016
	SH/T 0765-2005
	B
	

	10
	冷滤点
	GB 19147-2016
	NB/SH/T 0248-2019
	B
	

	11
	灰分
	GB 19147-2016
	GB/T 508-1985
	B
	

	12
	水分
	GB 19147-2016
	GB/T 260-2016
	B
	

	A为极重要质量项目
B为重要质量项目



注：
①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②上表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③无明示产品标准、产品标准过期或不适用时，检测相应的GB19147项目。
6.2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6.2.1 取样要求
用所取样对容器润洗2至3次，然后进行取样
6.2.2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判定原则
7.1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
7.2检验结论用语
[bookmark: _GoBack]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xxx标准要求，依据《2021年莆田市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车用柴油》（或方案），判定为合格；
经抽样检验，xxx项目不符合xxx标准要求，依据《2021年莆田市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车用柴油》（或方案），判定为不合格；
经抽样检验，xxx项目不符合xxx标准要求，依据《2021年莆田市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车用柴油》（或方案），判定为不合格，属于严重不合格。
8.异议处理原则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8.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8.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加油站（点）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8.3　不予复检的情况
（1）提出复检时，产品在正常贮存条件下已失效；
（2）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复检的其他情况。


